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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hrss.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dhrss/s73/201512/55687.html） 

 

附錄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关于调整完善我省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委）、地方税务局，顺德区

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税局、地方税务局，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22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5〕71 号，以下简称《通知》）、《关于做好工伤保险费率调整工作进一步

加强基金管理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5〕72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请各地区认真

抓好贯彻落实。为更好地调整完善我省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进一步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管理，结

合我省实际，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合理调控工伤保险基金结存规模 

 

各统筹地区要按照《通知》和《指导意见》有关要求，综合考量本地区累计结存规模、当

期收支情况以及应对突发重大事故风险能力等因素，结合本地区实际，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分

阶段逐步将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规模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在保证工伤保险制度平稳运行

的基础上，实现总体上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水平的目标。具体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一）截至 2014 年底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规模超过 18 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统筹地区，

可先按原费率实施阶段性统一下调工伤保险缴费费率，再按《通知》要求调整完善工伤保险费

率政策。实施时限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至执行新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止。工伤保险基金累计

结存规模低于 12 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统筹地区，可不实施阶段下调工伤保险缴费费率措施。 

 

（二）具备相关条件的统筹地区，也可以按《通知》要求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直接调整

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规模超过 12 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统筹地区，

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的具体标准不得高于全国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要通过执行较低标准

的缴费费率、实施单位费率浮动管理、加大工伤康复和工伤预防投入等措施，促进基金结存逐

步回归正常水平。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规模低于 9 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统筹地区，可通过加

强工伤保险扩面征缴、适时调整行业基准费率具体标准等措施，确保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和各

项工伤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二、调整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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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统筹地区人力资社会保障部门应按照《通知》和《指导意见》有关要求，会同财政、地

税部门，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科学拟订本地区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的具体

标准，并征求工会组织、用人单位代表的意见，报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各统筹地区要严格按照《通知》的规定，按八类工伤风险行业类别准确确定用人单位的行

业工伤风险类别，不同工伤风险类别的行业执行不同的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为了保证工伤

保险费率新旧政策平稳过渡，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规模超过 18 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统筹地

区，对于执行新费率政策后行业基准费率调升的行业单位，可以在一定时期实施阶段性下调其

行业基准费率的措施，确保不高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确定的新行业差别费率标准。 

 

各统筹地区要科学制定工伤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办法，发挥工伤保险浮动费率机制促进用人

单位做好工伤预防的杠杆作用，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应每一至三年对参保单位的工伤风险状

况进行一次全面评估，以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率作为主要评估指标，以工伤事故发生率或

职业病危害程度等作为约束性指标，以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等级等作为激励性指标，确定其费

率是否浮动及浮动的档次。 

 

各统筹地区新的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具体标准和工伤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办法，应在 2016

年 6 月底前制定出台。 

 

三、进一步规范工伤保险基金管理 

 

各统筹地区要进一步规范工伤保险市级统筹，要在 2015 年底前实现工伤保险基金本地区

范围的统收统支管理，为今后提高我省工伤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奠定基础。各统筹地区应按照《广

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设立工伤保险市级储备金，按时上解省级储备金，进一步提高

基金可持续运行能力。 

 

四、建立健全相关部门协作机制 

 

各地要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和国务院关于适时适当降低工伤保险费

率决策部署、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调整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和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地税部门要各司其职、

配合协作，共同做好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调整和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工作，在保证基金收支总体

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总体上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水平、合理控制工伤保险基金结存、完善工伤保

险费率政策的目标。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财政、地税部门拟订本地区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的具

体标准，制定工伤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办法，今后根据实际适时调整完善。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要会同地税部门按照《通知》重新确定参保单位的工伤风险类别，拟订具体的参保单位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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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执行方案，定期对参保单位缴费费率实施浮动管理。 

 

各市财政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工伤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加强工伤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和统

收统支管理，按规定设立和划拨工伤保险储备金。 

 

各市地税部门要做好社保费征管信息系统工伤保险费率的相应调整，按职责分工做好工伤

保险参保和工伤保险费征缴工作。 

 

五、建立工伤保险费率情况报备制度 

 

建立工伤保险费率调整和实施情况定期报备制度。每年 1 月底前，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应牵头将本统筹地区上一年度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标准确定及其调整变化情况和浮动

费率实施情况报送省有关主管部门，包括相应的统计数据和简要的分析说明。 

 

加强工作调度和督促检查。从 2015 年 10 月份开始，将按月调度各市工作开展情况，并适

时开展督查指导，确保如期完成目标。首次报送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0 日前。 

 

各地区在贯彻落实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调整和完善基金管理工作中如遇重大问题，应及时报

省有关部门。 

 

本通知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5 年 10 月 9 日 


